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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學院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7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海空大樓 204 室 

 

主席：朱經武院長 記錄：賴惠玲 

出席單位 出席者 

商船學系 賴禎秀委員 林 彬委員 柳世傑委員(請假) 
航運管理學系 余坤東委員 盧華安委員 謝承宏委員 
運輸科學系 游明敏委員 吳繼虹委員(請假) 張朝陽委員 
輪機工程學系 李賢德委員 胡海平委員 廖識鴻委員 
學生代表：商船學系黃敬哲、航運管理學系陳煜(請假) 
 

壹、主席報告： 

1. 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於100年10月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詳附件一，第4

頁)，建議各系在修訂碩士生或博士生修業規則時，能參考修訂。 

2. 本院100年11月1日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輪機工程學系修訂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部份條文案，分別經100年12月1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及

12月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商船學系 
案由：修正本系碩士班101學年度必修科目表一案，請審議。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系 101 年 4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 
二、 必修科目修正對照表、現行科目及修改後科目如附件二(第 8 頁)。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商船學系 
案由：修正本系碩士在職專班101學年度必修科目表一案，請審議。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系 101 年 4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 
二、 必修科目修正對照表、現行科目及修改後科目如附件三(第 11 頁)。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商船學系 
案由：修正本系大學部101學年度必修科目表一案，請審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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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業經本系 101 年 4 月 10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 
二、 必修科目修正對照表、現行科目及修改後科目如附件四(第 14 頁)。 

決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航運管理學系 
案由：修正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案，請審議。 

說明： 

一、因應修正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分數，而需修訂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

則第八條之部分，另刪除第七條；餘條次變動。 

二、本案經 101 年 4 月 11 日航運管理學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

員會決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及修改後條文如附件五(第 17 頁)。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航運管理學系 
案由：新增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電子商務專門科目對照表案，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經 101 年 4 月 11 日航運管理學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

員會決議通過。 

二、電子商務專門科目對照表如附件六(第 22 頁)。 

決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參、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商船學系 
案由：修正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案，請審議。 

說明： 

一、 配合 101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必修科目表「選修最低學分數備註」文字增

修，而修正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第五條。 

二、 本案經本系 101年 4月 10日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

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及修改後條文如附件七(第 23 頁)。 

決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商船學系 
案由：修正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案，請審議。 

說明： 

一、 配合 101 學年度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必修科目表「選修最低學分數備註」

文字增修，而修正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第五條。 

二、 本案經本系 101年 4月 10日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

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及修改後條文如附件八(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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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學系碩士班必修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名稱 100 學年度學分數/學期 

(修正前) 
101 學年度學分數/學期 

(修正後) 
說明 

數學建模 3/1 上 刪除  
海事保全分析 3/1 下 刪除  
船舶交通工程 3/1 下 刪除  
船舶航行管理 3/1 下 刪除  
數值方法與應用 3/1 上 3/1 下 調整 
海洋污染防止策略 3/1 上 3/1 下 調整 
模糊理論與應用 未開課 3/1 上 新增 
最佳化演算法 未開課 3/1 下 新增 
航運技術管理 未開課 3/1 上 新增 
計算航海學 未開課 3/1 上 新增 
港埠系統模擬 未開課 3/1 下 新增 
組織行為與人力資源 未開課 3/1 下 新增 
海難事故與人為因素 未開課 3/1 上 新增 
選修最低學分數備註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

「專題討論」及「畢業論文」

等必修科目外，研究方法課

程（至少 6 學分），商船專

業課程（至少 6 學分），本

系專業選修至少 15 學分，

修習外系（所）相關課程以

6 學分為限。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

「專題討論」及「畢業論文」

等必修科目外，尚需從上述

核心課程中選修研究方法

課程至少 6 學分以及商船

專業課程至少 6 學分。本系

專業選修（含核心與非核心

課程）至少 15 學分，修習

外系（所）相關課程以 6 學

分為限。 

增刪部分條

文敘述 
 

 
 

附件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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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必修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名稱 100 學年度學分數/學期 

(修正前) 
101 學年度學分數/學期 

(修正後) 
說明 

模式建構(一) 2/1 上 刪除  
管理資訊系統 2/1 上 刪除  
空間決策分析 2/1 下 刪除  
海事保全分析 2/1 下 刪除  
船舶航行管理 2/1 下 刪除  
數學模式建構 未開課 2/1 上 新增 
運輸需求選擇分析 未開課 2/1 上 新增 
海難事故與人為因素 未開課 2/1 上 新增 
港口保安政策與評估 未開課 2/1 下 新增 
組織行為與人力資源 未開課 2/1 下 新增 
港埠系統模擬 未開課 2/1 下 新增 
選修最低學分數備註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

「畢業論文」必修科目 6 學

分外，研究方法課程（至少

6 學分），商船專業課程（至

少 6 學分），本系專業選修

至少 28 學分，修習外系

（所）相關課程以 6 學分為

限。 

研究生應修習之學分數，除

「畢業論文」必修科目外，

尚需從上述核心課程中選

修研究方法課程至少 8 學

分以及商船專業課程至少 8
學分。本系專業選修（含核

心與非核心課程）至少 28
學分，修習外系（所）相關

課程以 6 學分為限。 

增刪部分條

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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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學系大學部必修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別類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系 
訂 
專 
業 
必 
修 

科目名稱 學年／學分 科目名稱 學年／學分 備註 
天文航海 2 上／3 天文航海 2 上、下／4 修改學分數 
船舶通訊 3 上／2 船舶通訊與

GMDSS 
3 上／3 科目名稱及學

分數變動 
船舶構造與穩度 2 上／3 船舶穩度 3 上／2 科目名稱及學

分數變動 
  船舶構造 2 上／2 科目名稱及學

分數變動 
  運輸學 1 下／2 新增 
  羅經學 2 上／2 新增 
  海洋學 2 上／2 新增 
  甲板機械與操舵

系統 
2 下／2 新增 

系訂專業必

修學分小計 56 67  

必修總學分

數 84 95  

選修最低學

分數 44 40  

畢業最低學

分數 128 135  

選修最低學

分數備註 

系訂主領域選修學分至少 34 學

分，外系相關課程選修至多 10 學

分(含各航運講座) 

系訂主領域選修學分至少 32 學

分，外系相關課程選修至多 8 學分

(含各航運講座)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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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航運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七條 本系僅於正常學期開課，暑

期不另行開課。 
第七條 本系僅於正常學期開課，暑

期不另行開課。 
刪除。 

第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

畢業學分數為四十八學

分，於修業年限內，應

修畢各組專業選修至少

四十二學分(跨組選修

至多六學分)及畢業論

文六學分，未修畢本系

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

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

各應修科目及學分詳本

系碩士在職專班各班別

課程表。 

第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

畢業學分數為五十一學

分，於修業年限內，應

修畢各組專業選修至少

四十五學分(跨組選修

至多九學分)及畢業論

文六學分，未修畢本系

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

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

各應修科目及學分詳本

系碩士班各班別課程

表。 

修訂    部份，第八

條改為第七條，條次

變動，以此類推。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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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航運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4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5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

則辦理。 
第三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商學碩士學位。 
第四條      碩士在職專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系招生委員會、本校招生委

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修課由研究所導師負責輔導，選定指導教授後，則改由 

指導教授負責。 
第六條 於本校學分班所修之學分，若與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相近，可辦理課程抵免，但至多抵

免學分班所修課程之三分之一。 
第七條 本系僅於正常學期開課，暑期不另行開課。 
第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五十一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各組專業選

修至少四十五學分(跨組選修至多九學分)及畢業論文六學分，未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

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各應修科目及學分詳本系碩士班各班別課程表。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九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必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之學期考試前一週決定指導教授，並 

繳交論文指導教授確認書（可於航管系首頁表格下載處下載）。 
第十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 

情形，得專案提報系主任核可延請非本系專任教師指導，並應另外延請本系專 
            任教師共同指導。 
第十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二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之申請時間以及論文考試時間，依據學校行事曆之規定

行事。而論文考試，則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十三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 

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考試委員，應檢具其最近五年內著作發表、相關學經歷 

及其特殊成就概述，經本學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現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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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各款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提聘之。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五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詞、要

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十六條    至學校網站輸入相關資料後列印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 

校手續。 
第十七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二本平裝論文至系辦 
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以及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

式悉依本系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可於航管系首頁表格下載處下載）。 
第六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之需

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九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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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航運管理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4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5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1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7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刪除第 7 條、修正第 8 條、餘條次變動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3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追認通過  刪除第 7 條、修正第 8 條、餘條次變動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

則辦理。 
第三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系攻讀商學碩士學位。 
第四條      碩士在職專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系招生委員會、本校招生委

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修課由研究所導師負責輔導，選定指導教授後，則改由 

指導教授負責。 
第六條     於本校學分班所修之學分，若與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相近，可辦理課程抵免，但 

      至多抵免學分班所修課程之三分之一。 
第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四十八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各組 
            專業選修至少四十二學分(跨組選修至多六學分)及畢業論文六學分，未修畢本 
            系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各應修科目及學分詳本系碩士 
            在職專班各班別課程表。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必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之學期考試前一週決定指導教授，並 

繳交論文指導教授確認書（可於航管系首頁表格下載處下載）。 
第九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系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 

情形，得專案提報系主任核可延請非本系專任教師指導，並應另外延請本系專 
            任教師共同指導。 
第十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之申請時間以及論文考試時間，依據學校行事曆之規定

行事。而論文考試，則依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十二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 

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 

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三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修改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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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考試委員，應檢具其最近五年內著作發表、相關學經歷 

及其特殊成就概述，經本學系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其餘各款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提聘之。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四條    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千字）、關鍵詞、要

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系主任、系助教查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十五條    至學校網站輸入相關資料後列印離校程序單，依單上順序至各相關單位辦理離 

校手續。 
第十六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 

員）認可。經指導教授（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後，送繳二本平裝論文至系辦 
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以及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

式悉依本系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可於航管系首頁表格下載處下載）。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訂定、變更及本系學術發展之需

要，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八條    本規則之修（增）定，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22 
 

 
群別名稱 商業與管理群 科別名稱 電子商務科 
要求總學分數 29 必備學分數 9 選備學分數 20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
輔系) 

航運管理系資訊管理組、資訊工程系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 
備 
科 
目 

管理學 
管理(學)導論、管理(學)
概論、管理(學)原理 

3 

依屬性 4 科選 3
科 

經濟學 
經濟(學)導論、經濟(學)
概論、經濟(學)原理 

3 

會計學 
會計學(I)、會計(學)原
理、初級會計學 

3 

計算機概論 

計算機導論、電腦概論、

電腦導論、資訊概論、資

訊導論、電子計算機概

論、電子計算機導論 

3 

小計 12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 
備 
科 
目 

電腦網路  3 E4B03P3A 

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 電子商務與管理 3 M7301NAA 

多媒體技術與應用  3 E4B0458F 

程式設計  3 E4B11M33 

資料庫  3 E4B02N5V 

1.文書處理套裝軟體 

2.資料庫套裝軟體 

3.電子試算套裝軟體 

三科需選修兩科 3 

B7304223 
B7314N51 
B7304P73 

第三方物流管理理論與實務 
國際運銷學、物流管

理、供應鏈管理 
3 B73030ZO 

網路程式設計  3 B5702R12 

網路行銷  3 E4B04IM1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E4B0483I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E4B0372S 

小計 33  

說明 

1. 持會計技術士乙級證照者和記帳士資格者可抵免會計學 3 學分。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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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

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一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學分（專題討論

四學分及畢業論文六學分）。選修不得

少於二十一學分，其中需從核心課程中

選修研究方法課程至少六學分以及商

船專業課程至少六學分。本系專業選修

（含核心與非核心課程）至少十五學

分，修習外系（所）相關課程以六學分

為限。 

第五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

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一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學分（專題討論

四學分及畢業論文六學分）；選修不得

少於二十一學分，其中選修外系碩士班

課程至多六學分為限。 
 

明訂專業選修

的限制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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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民國九十二年十月十六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年十月五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年五月八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十一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七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99.4.14 以前稱為商船學系碩士班學位修讀辦法） 
民國九十九年四月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甄試或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本學系碩士

班攻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 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第 五 條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一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學分（專題討論四學分及畢業論文六

學分）。選修不得少於二十一學分，其中需從核心課程中選修研究方法課程至少六學分以及商船專

業課程至少六學分。本系專業選修（含核心與非核心課程）至少十五學分，修習外系（所）相關課

程以六學分為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 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教授指導同意書」。 
第 七 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本系專任教師

擔任共同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議通過；每位專任教

師指導每屆研究生最多以二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指導研究生一名。 
第 八 條 研究生指導教師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 、 修 畢 本 系 規 定 之 必 、 選 修 科 目 及 學 分 數 。 
二、應取得TOEIC 英文測驗500 分(含) 以上之成績證明、TOEFL(電腦型態)130 分(含)以上、全

民英檢中級初試及格或同等級英文檢測標準(參考教育部英語檢測標準對照表)等之其中一項成績

證明。 
三 、 若 申 請 學 位 考 試 前 ， 仍 未 能 提 出 上 述 任 何 英 檢 通 過 證明者， 得以

選修本校外語中心「進階英文」課程兩學分且修習成績須達70 分以上，方可代替上述提及的任何

英檢通過證明。 
四、研究生於學位考試前，須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篇與學位論文題目相關並具有審查機制之國

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論文； 並經指導教師認可同意者， 始得申請參加學位考試。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意之論文考試申

請書乙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辦後續事宜。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由指導教師

推薦，若考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六條第三項），則尚須經本

系碩士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

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同

意後，送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

書館。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公室查

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現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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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系學術發展之需

要，經碩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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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16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5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8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11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24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99.4.14 以前稱為商船學系碩士班學位修讀辦法） 
                               中華民國99年4月14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 年4 月27 日98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 年5 月13 日98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年4月10日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1年4 月17日 100 學年度第2 學期第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5條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甄試或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本學系碩士

班攻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至四年，在職生得延長一年。 
第 五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三十一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十學分（專題討論四學分及畢

業論文六學分）。選修不得少於二十一學分，其中需從核心課程中選修研究方法課程至少

六學分以及商船專業課程至少六學分。本系專業選修（含核心與非核心課程）至少十五學

分，修習外系（所）相關課程以六學分為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教授指導同意書」。 
第 七 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本系專任教師

擔任共同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議通過；

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研究生最多以二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指導研究生一

名。 
第 八 條 研究生指導教師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修畢本系規定之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數。 
二、應取得TOEIC英文測驗500分(含)以上之成績證明、TOEFL(電腦型態)130分(含)以上、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及格或同等級英文檢測標準(參考教育部英語檢測標準對照表)等之

其中一項成績證明。 
三、若申請學位考試前，仍未能提出上述任何英檢通過證明者，得以選修本校外語中心「進

階英文」課程兩學分且修習成績須達70分以上，方可代替上述提及的任何英檢通過證

明。 
四、研究生於學位考試前，須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篇與學位論文題目相關並具有審查機

制之國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論文；並經指導教師認可同意者， 始得申請參加學位

考試。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意之論文考試申

請書乙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辦後續事

宜。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由指導教師

推薦，若考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六條第三項），

則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

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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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同

意後，送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

文至本校圖書館。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公室查

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系學術發展之需

要，經碩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28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

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四十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應修畢必修六學分（畢業論

文）。選修不得少於三十四學分，其中

需從核心課程中選修研究方法課程至

少八學分以及商船專業課程至少八學

分。本系專業選修（含核心與非核心

課程）至少二十八學分，修習外系（所）

相關課程以六學分為限。 

第五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

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四十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應修畢必修六學分（畢業論

文）；選修不得少於三十四學分，其中

選修外系碩士班課程至多六學分為

限。 
 

明訂專業選修的限

制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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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民國九十一年十月三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三年九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四年一月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五年十月五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七年五月八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三月十一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八年七月二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99.4.14 以前稱為商船學系碩士班學位修讀辦法） 
民國九十九年四月十四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本學系碩士

班攻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至五年。 
第 五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四十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六學分（畢業論文）。選修不得少於三十

四學分，其中需從核心課程中選修研究方法課程至少八學分以及商船專業課程至少八學分。本系專

業選修（含核心與非核心課程）至少二十八學分，修習外系（所）相關課程以六學分為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六 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教授指導同意書」。 
第 七 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本系專任教師

擔任共同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議通過；每位專任教

師指導每屆研究生最多以四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指導研究生一名。 
第 八 條 研究生指導教師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 、 修 畢 本 系 規 定 之 必 、 選 修 科 目 及 學 分 數 。 
二、研究生若要二年提出學位考試者， 須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篇與學位論文題目相關並具有

審查機制之國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論文； 並經指導教師認可同意者， 始得申請參加學位考試。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意之論文考試申

請書乙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辦後續事宜。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由指導教師

推薦，若考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六條第三項），則尚須經本

系碩士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

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同

意後，送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至本校圖

書館。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公室查

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系學術發展之需

要，經碩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現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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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16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5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8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11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24 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99.4.14 以前稱為商船學系碩士班學位修讀辦法） 
                               中華民國99年4月14日碩士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 年4 月27 日98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 年5 月13 日98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0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年4月10日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1年4 月17日 100 學年度第2 學期第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5條 

第一章 入學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研究生之有關入學、修業、考試及離校手續等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 三 條 凡經本校商船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錄取者，得進入本學系碩士

班攻讀碩士學位。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 四 條 研究生修業年限為一年至五年。 
第 五 條 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規定如下： 

畢業最低學分數為四十學分，於修業年限內，應修畢必修六學分（畢業論文）。選修不得

少於34學分，其中需從核心課程中選修研究方法課程至少八學分以及商船專業課程至少八

學分。本系專業選修（含核心與非核心課程）至少二十八學分，修習外系（所）相關課程

以六學分為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 六 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須在一年級下學期五月底前繳交「教授指導同意書」。 
第 七 條 研究生之論文指導教師最多二位，且至少有一位為本系專任教師；若有非本系專任教師

擔任共同指導者，除須經本系指導專任教師同意外，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議通過；

每位專任教師指導每屆研究生最多以四名為限，如共同指導者，仍採計為指導研究生一

名。 
第 八 條 研究生指導教師之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師同意後，送交系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 九 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修畢本系規定之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數。 
二、研究生若要二年提出學位考試者，須至少發表(或已被接受)一篇與學位論文題目相關並

具有審查機制之國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論文； 並經指導教師認可同意者， 始得

申請參加學位考試。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並須繳交獲得指導教師同意之論文考試申

請書乙式二份及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等文件至系辦公室，以彙辦後續事

宜。 
第十一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且三分之一以上必須為校外委員。考試委員由指導教師

推薦，若考試委員資格認定有疑義者（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第六條第三項），

則尚須經本系碩士班委員會通過。所有委員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二條 修完所需學分並通過論文口試且完成「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所規定之事

項，始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再經指導教師或論文考試委員認可同

意後，送繳一本平裝論文至系辦公室；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

文至本校圖書館。論文格式悉依本校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四條 須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資料依格式登錄完成並經系辦公室查

核符實，始可辦理離校手續。 

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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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則因本校碩士班相關章則或碩士學位考試規則之訂定、變更及本學系學術發展之需

要，經碩士班委員會議決議後，得變更之。 
第十六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